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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申请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避免廉政风险，为满足临床需求，减少病人会诊来回奔波，提高病人满意度；提高科室检测服务能力，增加科室及医院业务收入，但是由于科室因设施设备、场地、人员等原因暂时无法自行开展，因此申请清单科目送第三方进行外检服务。
2、 项目既往情况
若有：健康体检中心、病理科及院感科都有外检服务商完成日常外检服务要求。
3、 参数配置要求或技术服务要求
1.服务项目清单详见附件1-2
2.供应商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的所有内容真实性、准确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能对检查结果进行纸质报告及网络传输两种方式进行，同时对采购人送检标本的实验室数据定期汇总、储存 、并交由采购人送检科室保存，实现数据共享。
3.对于采购人所提供标本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责任，对病人的信息和检验项目的信息进行保密，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信息。但因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必需向有关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及公众披露的除外。
4.收取标本时确保标本的有效性、完好性，不合格的标本拒收。
5.针对非患者样本需由检测公司提供无菌收集瓶/管、标本袋、登记条码。
6.如对所出具的检验报告有质疑，向供应商提供复检要求的，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进行复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7.提供专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专人、专车接收医院收取标本，避免发生标本损坏、丢失、信息混乱等意外事件。配置专用标本运送箱，运送箱应保证运输标本所需温度并有相应的温度记录，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清洁消毒，保证标本的质量和生物安全。
8.负责按照要求每个工作日收集各种标本，及时送回检验报告。如有标本遗失、检测项目错误、漏查项目、检测结果错误引起漏诊等情况，并造成纠纷的，供应商必须积极配合处理纠纷，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一律由供应商负责。
9.供应商应安排专人仔细检查标本交接、报告单交接、结算票据交接的相关资料，并签字确认。
10.上门接收标本时间：每周5天（星期一至星期五）时间为10:00至17:00。 
11.报告时限：自收取标本之时起算，免疫组化、特殊染色相关检测项目结果3天内返回.分子相关检测结果15天内返回，不得逾期。具体报告单类型以医嘱为准。检测报告单的出具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若报告人员使用电子签名的，供应商需确保电子签名的合法性，并能提供电子查询服务。
12.有较好的服务质量保障措施及应急方案，紧急情况下，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医院收取标本，保证采购人标本能够当日送到实验室。
13.提供12小时电话值守服务，确保患者检测信息与临床医生的畅通。
14.能提供专业的报告解读，提供检测项目的实验室室间质评及室内质控资料。
15.供应商负责外检系统与医院相关信息系统的对接并负责产生的一切接口费用。
16.包括但不限于附件检测清单项目，科室可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申请增加检测项目。
4、 潜在供应商所需特殊资质要求
1.能够独立开展分子检验各项检查项目的实验室，通过ISO15189质量体系认证或其它权威实验室认证，获得省级及以上卫生部门颁发的分子检测相关的室间质评认可证书。
2.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冷链物流要求，满足《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向采购人提供可供追溯的运输记录，确保检验标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本项目标本运送配置≥1辆冷链车，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冷链车资质证明材料。
3.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技术（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4.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5、 商务要求条款
1.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考评合格后续签一年，最多续签两次。
2.付款方式：
2.1结合检测项目收费标准按月据实结算检测费用，第二个月支付上月服务费。
2.2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采购人在收到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10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上个月相应的费用。
2.3可根据供应商服务质量对其考核，供应商每月超过2 次未按时上门服务（法定重大节日除外），或每月报告出错率超过1%，可扣减供应商当月服务费50元，以此累计。
6、 验收标准
1.验收办法：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进行合理的修改或增加）
2.验收标准：按国家相关规定及比选文件要求、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